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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東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建立助教管理制度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要點所稱助教，係指依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後聘任之助教。
三、助教之工作分配，由所屬單位主管決定，其職責如下：
（一）協助教師教學及研究。
（二）所屬單位之行政業務。
（三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四、助教採聘任制，以學年為基準，一年一聘，期滿是否續聘，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予以續聘。
助教出缺後，不再新聘助教，原助教員額回歸教師員額運用。協助教學人力得以補助教學相關規定辦理，行政人力經評估確有需要，專案簽准後得進用約用人員。
五、助教之敘薪標準，依「公立學校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」規定辦理。
六、助教之晉薪比照「國立臺東大學教師年資（功）加薪要點」之規定辦理。
七、助教請假比照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辦理，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，依「國立臺東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及補助實施要點」辦理；差勤管理依「國立臺東大學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八、助教不得在本校兼課，在不影響本職業務並經主管同意者，得於校內兼任一個研究計畫助理，惟不得兼任科技部計畫臨時工；校外兼課、兼職，比照公務人員規定辦理。校內外兼職費合計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一萬六千元。
九、助教不得申請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；至公餘時間或利用事、休假進修，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經學校核准，進修補助比照公務人員規定辦理。
十、助教於聘任期間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違失情節重大，得予以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：
（一）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事實。
（二）行為不當違反相關法令。
（三）有損校譽。
（四）違反聘約。
助教有前項情事，經教評會認定其違失情節未達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程度，按其情節輕重，得課予或併課懲處措施如下：
（一）不予年資晉級加薪。
（二）比照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予以懲處。
十一、助教之待遇、保險、福利、退休、撫卹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十二、助教之權利及義務，以聘約訂之。
十三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十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